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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

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以及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的有关通知和政策及法律文件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河北中京联合律师事务所作为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

工程的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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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次发行 指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项目或本项目 指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项目实施主体 指 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实施方案》 指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 指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河北中京联合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石家庄兴诺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重要提示及声明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行人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据

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有关的法律

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平衡方案、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

发表意见。其中对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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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结论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证。

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建设内容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总用地面积约 319亩，其中：

（1）廊坊东站北停车场，总用地面积为 14930.00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为 3729.01平方

米，道路及地面硬化面积为 9708.09平方米，绿地面积为 1492.9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33456.07

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为 10172.8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23283.19平方米。主要建

设交通综合楼、配套辅助用房、地下车库等。

（2）廊坊东站南停车场总用地面积为 11940.60平方米，设置停车位 80辆。

（3）连通工程主要为东站站房与周边建筑连通，总建筑面积为 6116平方米，其中东站站房与周

边建筑连通架空面积为 2240平方米，经七路、经七东路通道长廊面积为 3876平方米。

（4）市政配套工程包括四纵三横 7条道路，道路总长度为 5409米，包含道路工程、排水工程、

道路照明、交通设施工程、绿化工程；以及 A、B、C、D四个匝道，匝道总长度为 3158.8米

总投资 134586 万元

计划发行规模 21400万元

发行年限 30 年

还本付息方式 每半年付息一次，后二十年还本，每年偿还本金的 5%，已兑付的本金自兑付日起

不另计利息。

本项目总体投资 134586 万元，总体拟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7000

万元，2023年8月31日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35300万元，债券利率为2.99%，

2024年 2月 27日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30300万元，债券利率为2.68%，2024

年 9月 24 日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20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23%，本次申

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1400 万元，期限 30 年。假设融资利率 4%，利息每

半年支付一次，本金分年偿还，在债券存续期的后二十年，每年的还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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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债券本金的 5%，已兑付的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2、项目实施单位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实施主体为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具

体情况如下：

实施单位名称 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31000401997251Y

住所 廊坊市新华路 145 号

法人代表 解延锐

成立日期 ——

单位类型 行政单位

业务范围：负责政府投资建设的市区城市道路、桥梁、排水和照明设

施的管理维护工作负责市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工作负责市区自备水源

单位污水处理费、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收取的事务性工作承办市住房和和

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3、项目列入规划情况

已取得廊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4、项目建设情况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总用地面积约 319 亩，其中：

（1）廊坊东站北停车场，总用地面积为 14930.00 平方米，其中：建

筑占地面积为 3729.01 平方米，道路及地面硬化面积为 9708.09 平方米，

绿地面积为 1492.9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33456.07 平方米，其中：地上

总建筑面积为 10172.88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23283.19 平方米。主要

建设交通综合楼、配套辅助用房、地下车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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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廊坊东站南停车场总用地面积为 11940.60 平方米，设置停车位

80辆。

（3）连通工程主要为东站站房与周边建筑连通，总建筑面积为 6116

平方米，其中东站站房与周边建筑连通架空面积为 2240 平方米，经七路、

经七东路通道长廊面积为 3876 平方米。

（4）市政配套工程包括四纵三横 7 条道路，道路总长度为 5409 米，

包含道路工程、排水工程、道路照明、交通设施工程、绿化工程；以及 A、

B、C、D四个匝道，匝道总长度为 3158.8 米。

5、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1）项目实施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1）构建综合交通枢纽，保障廊坊东站高效运行的需要

为实现廊坊东站站前交通和城市交通无缝对接，打破传统站前广场人

流集散单一模式，把火车站打造成“便捷、畅通、高效、安全”的立体交

通枢纽，廊坊东站站前广场规划建设至关重要。项目的运行承担着城际铁

路和市域轨道旅客的发送、到达职能，以及对外交通方式与公交车、出租

车、私家车等市内交通方式的换乘接驳职能，打造各交通模式之间“零换

乘”和“无缝衔接”的一体化交通枢纽。

本项目将建设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公交车

场、市郊客运车场、出租车场、社会车场、换乘区等交通设施和市政基础

等配套设施，为旅客提供便捷换乘空间和舒适的休憩空间。不仅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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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廊坊市与其它地区的时空距离，提高了当地居民出行的品质，而且将

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来当地购物、旅游和居住，进一步增强了城市活力。

项目的建设能够合理规划站前广场的功能布局和交通组织，充分利用地上

地下空间进行综合开发，为廊坊东站的正常运行提供保障。

2）完善城市骨架路网，实现各片区与廊坊东站快速衔接的需要

本项目拟建设黄丹路、经七路、绿柳路、纬乾道等廊坊东站交通枢纽

周边配套路网的新建工程。该工程的建设不仅是完善廊坊东站周边交通衔

接的需要，也为廊坊市城市开发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一方面，黄丹路、

经七路、绿柳路、纬乾道是廊坊东站片区与城市联系的重要交通走廊。本

项目道路建设工程为廊坊东站的交通集散和与城市各片区的联系提供了基

础保障；另一方面，根据上位规划，廊坊东站周边地区将打造为城市北部

辐射廊坊全市域的集商业、居住、交通、服务于一体的城市交通枢纽中心。

但目前区域路网密度低，极大影响周边片区开发建设。随着廊坊东站交通

枢纽配套路网的建设，将促进商业交通综合体及站点周边土地的综合利用，

将加快沿线城市片区建设，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为沿线地区带来客流，

聚集人气，创新城市空间组织方式，最大化地提升沿线地区的城市品质。

3）打造城市综合体，促进产业与商贸融合发展的需要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的建设既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

也是廊坊市自身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强与周边城市在各个领域的全面

合作，从而加快带动区域经济体，增强城市竞争实力。因此，本项目的建

设是构建综合交通枢纽，保障廊坊东站高效运行的需要；是完善城市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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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实现各片区与东站快速衔接的需要；是打造城市综合体，促进产业

与商贸融合发展的需要；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城市竞争实力的需

要。

4）优化交通结构，打造现代交通枢纽的需要

廊坊东站产生的客流主要来自城际铁路、机场巴士、公交车、出租车、

社会车辆等带来的客流，如果没有高效的客流集散疏导系统，必然造成新

客站前面的交通堵塞甚至瘫痪。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既要满足本身的营运管理，协调人

流、车流的关系之外，更要考虑客运站在城市中地理的重要性和人、车集

中疏散问题，以及对城市整体运作的影响。车站因其集散的旅客数量大，

人流密集，各种车辆进出站频繁，给周边道路产生了极大的交通压力。对

停车设施及周边道路进行合理总体布局，使车流、客流的运行顺畅，车站

功能和其他附属功能在协调方面意义重大。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

其在城市中的作用不断变化和多元化，务必以人为本为出发点，考虑实际

人流量进行设计。随着廊坊市及旅客人口的不断增加，必须积极拓展廊坊

市发展空间，以满足城市的发展需要。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将

进一步提高周边空间环境，对分流人流和车流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本工程是旅客快速集散的需要；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廊坊东站配

套的服务功能，优化交通运输体系，适应现代综合运输的需要，满足旅客

快速、便捷、舒适、安全的服务要求。

5）是满足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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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

上，才能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项目建设既是为了整合好可供开发利

用资源和空间，切实有效实施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为

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的物质基础，更好的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谐

社会建设。

建设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是在有效保护生态资源的前提下，科

学利用境内外资源和有限的空间，进行“点状”区域发展方向定位，从而

规范发展秩序，提升发展技术，扩大发展规模，有序开发利用资源，实现

廊坊市平稳、科学、健康、快速、和谐发展。

6）项目建设是提高廊坊市形象与投资环境的需要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是最具典型性的城市交通枢纽工程，它综

合了城际铁路、公交车、出租车、私人小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并在换乘

枢纽前供各种车辆停靠以及乘客利用的空间，实现了多种交通方式之间客

货流的转换与流动。交通枢纽是旅客对一个城市的初步印象，因而要有一

定的形象设计。对城市居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本项目建设

是展示整个城市风情与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对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城市面貌，更好地向外界展示廊

坊市的城市形象，提高投资者对廊坊市的印象，给廊坊市带来更多的投资

机遇，改善其投资环境。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为了促进廊坊市新一轮发展，更好地展示城市新风貌，必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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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住建设机遇，积极拓展城市空间，加快建设次项目。本项目在有效保

护生态资源的前提下，科学利用境内外资源和有限的城市空间，进行“点

状”区域发展的方向定位，实现廊坊市平稳、科学、健康、快速、和谐发

展。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是必要的。

（2）项目实施具有公益性

公益性项目是以谋求社会效应为目的，具有一般规模大，投资多，受

益面宽，服务年限长，影响深远等特点的投资项目。现阶段关于公益性项

目的解释有两种，分为广义和狭义。

广义的公益性项目是指为社会大众或社会中某些人口群体的利益而实

施的项目，即包括政府部门发起实施的农业、环保、水利、教育、交通等

项目，也包括民间组织发起实施的扶贫、妇女儿童发展等项目。狭义的公

益性项目是有民间组织发起的，他利用民间资源为某些群体谋求利益，创

造社会效应。本项目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属于公益性项目。

（3）项目实施具有一定的收益性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收入来源为可出租配套收入（出租商铺收入、物

业收入）、广告位收入。

2）项目的公益性。

（1）项目建设投资符合相关规定。目前已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项目建

议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论证、前期规划和设计。本项目严格按照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并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具体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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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建议书及批复。

2）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

3）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廊坊市人民政府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4）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5）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用地要求。

6）关于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

说明。

7）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社会稳定风险

分析报告

8）廊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社会

稳定风险的评估意见

9）廊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初步设计

的批复

（2）项目成熟度较高。

2023 年 2-3 月完成项目建议书、社会稳定性分析报告、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及审批，2023 年 4 月-2024 年 1 月确定项目征拆方案，启动项

目征拆，2024 年 2-3 月完成方案及初步设计及审批，2024 年 4月完成 EPC

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招标，2024 年 4 月-5 月完成施工图设计，项目进场

开工建设，2024 年 6月-2025 年 11 月完成工程施工，2025 年 12 月工程竣

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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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较高。项目可研报告批复资金来源说明统

筹市财政资金和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解决。

（4）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项目以可出租配套收入（出租商铺收入、物业收入）、广告位收入、

停车位收入偿还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本项目专项收入为 439821.61 万元，

专项成本为 83376.80 万元，收益为 356444.80 万元。

（5）绩效目标合理性

本项目绩效目标为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总用地面积约 319 亩，

其中：（1）廊坊东站北停车场，总用地面积为 14930.00 平方米，其中：

建筑占地面积为 3729.01 平方米，道路及地面硬化面积为 9708.09 平方米，

绿地面积为 1492.9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33456.07 平方米，其中：地上

总建筑面积为 10172.88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23283.19 平方米。主要

建设交通综合楼、配套辅助用房、地下车库等。（2）廊坊东站南停车场总

用地面积为 11940.60 平方米，设置停车位 80辆。（3）连通工程主要为东

站站房与周边建筑连通，总建筑面积为 6116 平方米，其中东站站房与周边

建筑连通架空面积为 2240 平方米，经七路、经七东路通道长廊面积为 3876

平方米。（4）市政配套工程包括四纵三横 7 条道路，道路总长度为 5409

米，包含道路工程、排水工程、道路照明、交通设施工程、绿化工程；以

及 A、B、C、D 四个匝道，匝道总长度为 3158.8 米。与廊坊市市政设施管

理中心的部门职责、长期规划以及年度工作目标一致，与实际工作内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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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河北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绩效目标表（参考）
填报单位：（盖章）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单位：万元

项目名

称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
地债系统编码 发改委审批监管平台代码

2301-131000-89-

01-448869

项目主

管部门
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3100040199

7251Y

项目实

施主体
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3100040199

7251Y

项目负

责人
周郁慧 联系电话 13171949989

项目资

金

（万元）

投资总额：134586

一、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07000

二、其他资金：27586

债券资

金用途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绩效目

标

目标 1：廊坊东站北停车场，总用地面积为 14930.00 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为 3729.01 平方米，道路

及地面硬化面积为 9708.09 平方米，绿地面积为 1492.9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33456.07 平方米，其中：

地上总建筑面积为 10172.88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23283.19 平方米。主要建设交通综合楼、配套辅助用

房、地下车库等。

目标 2：廊坊东站南停车场总用地面积为 11940.60 平方米，设置停车位 80 辆。

目标 3：连通工程主要为东站站房与周边建筑连通，总建筑面积为 6116 平方米，其中东站站房与周边建筑连

通架空面积为 2240 平方米，经七路、经七东路通道长廊面积为 3876 平方米。

目标 4：市政配套工程包括四纵三横 7条道路，道路总长度为 5409 米，包含道路工程、排水工程、道路照明、

交通设施工程、绿化工程；以及 A、B、C、D四个匝道，匝道总长度为 3158.8 米。

绩效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位 指标值确认依据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廊坊东站北停车场

总建筑面积为 33456.07 平

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

积为 10172.88 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为 23283.19 平方

米。主要建设交通综合楼、

配套辅助用房、地下车库等。

项目可研报告

指标 2：廊坊东站南停车场
总用地面积为 11940.60 平

方米，设置停车位 80 辆。
项目可研报告

指标 3：连通工程主要为东站站

房与周边建筑连通

总建筑面积为 6116 平方米，

其中东站站房与周边建筑连

通面积为 2240 平方米，经七

东路通道长廊面积为 3876

平方米。

项目可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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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4：市政配套工程包括四纵

三横 7 条道路
道路总长度为 5409m， 项目可研报告

质量指标
指标 1：项目建设验收通过率 100% 项目立项文件

指标 2：项目建设质量情况 合格 项目立项文件

时效指标 指标 1：建设工期 24个月 项目立项文件

成本指标 指标 1：项目建设成本 134586 万元 项目实施方案

绩效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 1：项目专项收益 356444.80 万元 项目实施方案

社会效益指

标

指标 1：有效地改善了廊坊东站

交通的运行环境，优化了城市站

点布局，

得到完善 项目立项文件

生态效益指

标

指标 1：完善了交通基础设施，

改善了城市的局部环境，有利于

城市交通秩序的规范，减轻了城

市交通道路的压力，促进了城市

交通环境的改善，同时美化了城

市容貌，提升了城市的形象。

得到改善 项目立项文件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 1：为廊坊市的城市发展注

入更多的经济活力，实现发展环

境的国际化，吸引更多的专业人

才参与城市的经济建设

有效保证 项目立项文件

还本付息指

标

指标 1：107000 万元债劵本息 171974.96 万元 项目实施方案

指标 2：还款来源 项目专项收益 项目实施方案

满意

度指

标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指标 1：周边群众满意度 94% 调查问卷

（6）绩效评估结论

评估工作组从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项目建设投资合

规性与项目成熟度；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项目收入、成本、收益

预测合理性；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等

七个方面对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进行综合分析后，结论如下：

（1）依据中发〔2018〕34 号文的规定，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组

织实施，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是合法主体。

（2）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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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3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等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文件，符合收益性、

公益性要求。

（3）依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冀政办字[2017]27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符合风

险控制。

（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审计法》会计准则 3111 号文

件，预测利润合理、准确、依据假设合理充分，覆盖倍数合理。

（5）依据财政部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要求，绩效目标准确合理，实现具

有可行性。

（6）项目具有持续性，连续性，必要性，符合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雄安战略，同时委托运营。

（7）项目实施已经经过土地、发改等职能部门审批，符合项目施要素。

（8）项目资金方案符合投资条例要求、合理规范。

（9）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事前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对该

项目“予以支持”申请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6、项目所在区域情况

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北纬 39度 36 分，东经 116 度 46 分，地处环

渤海经济圈、环京津经济圈的中心，大北京规划圈的腹地，位于京津塘高

速公路廊坊出入口处，坐落在中国首都北京与中国最大的北方港口城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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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之间，距北京国际机场 60公里，距天津国际机场 70公里，距天津港 105

公里。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41.5 亿元，同比下降 12.5%。其中，税

收收入 182.7 亿元，下降 29.9%，占比 53.5%；非税收入 158.9 亿元，增长

22.2%，占比 46.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604.8 亿元，同比下降 5.9%，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节

能环保、城乡社区等重点支出下降 3.2%。

7、项目收益及融资情况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

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通过对项目还本付息的测算：本项目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356444.80 万元，申请 107000 万元政府专项债券本息为 171974.96 万元，

由此可得本息覆盖倍数为 2.07 倍。

（二）参与主体

1、披露参与主体工商信息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实施主体为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具

体情况如下：

实施单位名称 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31000401997251Y

住所 廊坊市新华路 145 号

法人代表 解延锐

成立日期 ——

单位类型 行政单位

本所律师认为：参与主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相应权利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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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为能力；历史沿革合法合规、依法有效存续；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

目属于参与主体职责权限范围。

（三）项目合法性

本项目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并取得相关审

批文件。具体文件如下：

1）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建议书及批复。

2）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

3）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廊坊市人民政府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4）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5）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项目用地要求。

6）关于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

说明。

7）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社会稳定风险

分析报告。

8）廊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社会

稳定风险的评估意见。

9）廊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初步设计

的批复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

的审批手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

二、项目融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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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为 134586 万元，总体需申报新增专项债劵资金 107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79.50%，财政资金 27586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50%，2023

年 8月 31 日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35300 万元，2024 年 2月 27 日已发行政

府专项债券 30300 万元，2024 年 9 月 24 日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20000 万

元，2025 年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21400 万元，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和

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有关规

定要求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占比 备注

估算总投资 134,586.00 100%

一、资本金 27,586.00 20.50%

(一)自有资金 27,586.00 20.50%

(二)专项债券

1、已发行专项债券

2、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3、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二、债务资金(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 107,000.00 79.50%

(一)已发行专项债券 85,600.00 63.60%

(二)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21,400.00 15.90%

(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四)银行融资

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

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通过对项目还本付息的测算：本项目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356444.80 万元，申请 107000 万元政府专项债券本息为 171974.96 万元，

由此可得本息覆盖倍数为 2.07 倍。

募投项目平衡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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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

总需求

项目预期

净收益

融资金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项目预期收入对融资

成本覆盖倍数

廊坊东站综合交通枢纽

工程
134586 356444.80 107000 171974.96 2.07

项目申请 107000 万元专项债券资金覆盖倍数及现金流量表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项目现金流量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项目土

地出让

收益

项目专项

收益
小计

202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24 0.00 1684.49 1684.49 0.00 0.00 -1,684.49

2025 0.00 2741.51 2741.51 0.00 0.00 -4,426.00

2026 0.00 3169.51 3169.51 5913.08 5913.08 -1,682.43

2027 0.00 3169.51 3169.51 6892.15 6892.15 2,040.21

2028 0.00 3169.51 3169.51 8597.90 8597.90 7,468.61

2029 0.00 3169.51 3169.51 8812.51 8812.51 13,111.61

2030 0.00 3169.51 3169.51 9032.69 9032.69 18,974.79

2031 0.00 3169.51 3169.51 9258.59 9258.59 25,063.87

2032 0.00 3169.51 3169.51 9490.37 9490.37 31,384.73

2033 0.00 3169.51 3169.51 9728.18 9728.18 37,943.40

2034 1765.00 3169.51 4934.51 9972.18 9972.18 42,981.07

2035 4280.00 3085.29 7365.29 10222.55 10222.55 45,838.34

2036 5350.00 2948.21 8298.21 10479.46 10479.46 48,019.59

2037 5350.00 2789.73 8139.73 10743.08 10743.08 50,622.93

2038 5350.00 2631.26 7981.26 11013.59 11013.59 53,655.26

2039 5350.00 2472.78 7822.78 11291.18 11291.18 57,123.65

2040 5350.00 2314.31 7664.31 11576.04 11576.04 61,035.38

2041 5350.00 2155.83 7505.83 11868.37 11868.37 65,397.91

2042 5350.00 1997.36 7347.36 12168.36 12168.36 70,218.92

2043 5350.00 1838.88 7188.88 12476.24 12476.24 75,506.28

2044 5350.00 1680.41 7030.41 12792.22 12792.22 81,268.09

2045 5350.00 1521.93 6871.93 13116.50 13116.50 87,512.66

2046 5350.00 1363.46 6713.46 13449.32 13449.32 94,248.53

2047 5350.00 1204.98 6554.98 13790.92 13790.92 101,484.47

2048 5350.00 1046.50 6396.50 14141.52 14141.52 109,229.49

2049 5350.00 888.03 6238.03 14501.38 14501.38 117,492.85

2050 5350.00 729.55 6079.55 14870.75 14870.75 126,284.05

2051 5350.00 571.08 5921.08 15249.89 15249.89 135,612.86

2052 5350.00 412.60 5762.60 15639.06 15639.06 145,489.32

2053 5350.00 254.13 5604.13 16038.54 16038.54 155,923.73

2054 3585.00 95.65 3680.65 16448.61 16448.61 168,69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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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 1070.00 21.40 1091.40 16869.56 16869.56 184,469.85

合计 107000.00 64974.96 171974.96 0.00 356444.80 356444.80 184,469.85

本息

覆盖

倍数

2.07

本所律师认为：《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政府债券还本付息纳入预算审核

和新增政府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件汇审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可供偿债的项

目整体本息覆盖倍数作出相应规定，即“对于可供偿债的项目收益覆盖应

偿还债券本息总额倍数不足 1.3 倍的，原则上不允许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

券”。根据《平衡方案》及《评价报告》，本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

衡，符合相应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石家庄兴诺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具《评

价报告》。

石家庄兴诺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石家庄市长安区行政

审批局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26827846221），持有河北省财政厅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颁发的《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会计师事务所编号：0005323）。

本所律师认为：石家庄兴诺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在中国境

内依法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的资质，具

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

会计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已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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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2.律师事务所

河北中京联合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河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

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

311300007666117105），本所指派的张立新律师、杨永伟律师均持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本所律师认为：

河北中京联合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

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1、利率变动的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

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

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

券期限，按照项目的资金获取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

准备。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充分盘活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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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指地方政府承担债务但无能力按期还本付息的可

能性以及相应产生的后果，如果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而无法及时偿还，有可

能导致政府财政不能正常运转，以及无力进行公用事业投入等风险。

3、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

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环境灾害事故、重大社会经济政策变动等原因可

能造成不可抗拒的意外风险。

根据项目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采用简单估计法对各风险因素的影响

程度作以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严重自然灾害、环境灾害事故等意外风险会

造成灾难性后果，但发生的可能性较小，项目方需时刻跟进包括自然环境

在内的重大环境及经济状况，及时调整，保证外围环境安全可控。

六、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经批准成立、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

承担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依据相关规定，已取得对应的行政审批。

3、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评价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

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

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4、为本次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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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肆）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

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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